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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京和谐恒源科技有限公司、天津赛克环企业

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要约收购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之 

持续督导意见 

 

 

 

 

 

 

 

 

 

2017 年 3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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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本持续督导意见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下述含义： 

本次要约、本次要约收

购 

指 收购人以要约价格向除拉法基中国及拉法基四川以

外的四川双马全体股东进行的全面要约收购 

《要约收购报告书》 指 就本次要约收购而编写的《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

司要约收购报告书》 

上市公司、四川双马、

被收购公司 

指 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000935  

拉法基水泥 指 拉法基中国水泥有限公司（Lafarge China Cement 

Limited） 

拉法基四川 指 拉法基瑞安（四川）投资有限公司，为拉法基中国的

全资子公司 

拉法基中国 指 拉法基中国海外控股公司（Lafarge China Offshore 

Holding Company (LCOHOC) Ltd.），为拉法基水泥的

全资子公司 

收购人 指 北京和谐恒源科技有限公司及天津赛克环企业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二者互为一致行动人 

和谐恒源 指 北京和谐恒源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赛克环 指 天津赛克环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国海证券、财务顾问 指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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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 

元、千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千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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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8月 19日，和谐恒源与拉法基中国就拉法基中国所持有的上市公司

197,913,228股股份（占股本总额的 25.92%）的转让事宜签署了《关于四川双马

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天津赛克环与拉法基中国及拉法基四川就

拉法基中国所持有的上市公司 98,538,772股股份（占股本总额的 12.91%）及拉

法基四川所持有的上市公司 92,338,203 股股份（占股本总额的 12.10%）的转让

事宜分别签署了《关于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和谐恒源

及天津赛克环互为一致行动人，总计收购四川双马 50.93%股份。本次股权转让

完成后，和谐恒源、天津赛克环将合计持有四川双马 50.93%的股权并成为四川

双马的控股股东，从而导致和谐恒源、天津赛克环在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超过

30%而触发其对上市公司的全面要约业务。 

四川双马于 2016年 9月 8 日公告了要约收购报告书，宣布自 2016年 9月 9

日起向除本次股权转让中收购人拟受让的股份以外的其他已上市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的股东发出全面要约收购，要约收购期限为 2016 年 9 月 9 日至 2016 年 10

月 10日。 

2016 年 10 月 15 日，四川双马公告了本次要约收购结果。根据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统计，在 2016 年 9 月 9 日至 2016

年 10月 10日要约收购期限内，预受要约股份共计 5,500股，撤回预受要约股份

共计 5,400股，最终四川双马股东的 1个账户，共计 100股股份接受收购方发出

的收购要约。根据《公司法》规定，公司的股权分布符合上市条件，上市地位不

受影响。至此，收购人已全面履行了要约收购义务。 

2017 年 3 月 10 日，四川双马披露了 2016 年年度报告。国海证券作为本次

要约收购收购方的财务顾问，持续督导期从四川双马公告要约收购报告书至要约

收购完成后的 12 个月止（即自 2016 年 9 月 8 日至 2017 年 10 月 14 日）。 根据

《证券法》和《收购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则，通过日常沟通，结合四川双马的

2016年年度报告，出具持续督导期（即自 2016年 9月 8日至 2017年 3月 10日， 

以下简称“本持续督导期 ”）的持续督导意见。 

1、本持续督导期内，收购人遵守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深

交所《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章程，依法行使对四川双马的股东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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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持续督导期内，四川双马按照中国证监会有关上市公司治理的规定和

深交所《上市规则》的要求规范运作，已建立了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和规范的内

部控制制度，不存在违反公司治理和内控制度相关规定的情形。 

3、根据上市公司 2016年年度报告以及截至本持续督导意见出具之日上市公

司的公告，上市公司、收购人和谐恒源、天津赛克环和本次收购后上市公司的实

际控制人在要约收购报告书中已披露的后续计划持续落实，不存在未达目标的情

形。 

4、截至本持续督导意见出具之日，收购人及其本次收购后上市公司的实际

控制人不存在违反其承诺的情形。 

5、 四川双马发布的公告己按照深交所《上市规则》的要求及时、公平的披

露了信息，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违规提供担保或者借款等

损害四川双马利益的情形。 

综上所述，本持续督导期内，上市公司按照中国证监会有关上市公司治理的

规定和深交所《上市规则》的要求规范运作，不存在违反公司治理和内控制度相

关规定的情形：收购人及其本次收购后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不存在违反其承诺

的情形；上市公司不存在为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违规提

供担保或者借款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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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和谐恒源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赛克环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要约收购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之持

续督导意见》之签署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    

 李峻毅  吴垚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3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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